
东师校发字[2015]101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系统（网站）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系统（网站）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 2015 年第 9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

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系统（网站）管理办法（试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年 9 月 2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系统（网站）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支撑学校信息化建设，规范学校信息系统和

网站建设与运行，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依据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系统（网站），是指学校各

单位建设的面向学校师生和公众提供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

的应用系统和网站，以下简称信息系统。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三条 信息化管理与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信息化办）

负责全校信息系统的统筹管理、公共建设和技术支撑。主要

职责包括：

制定信息系统建设标准和规范；负责信息系统的立项、

技术审核、验收和开通；监管信息系统运行情况；公共信息

系统的建设与维护；提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包括网络环

境、安全防护、统一认证、数据集成、云服务器、域名解析

等。

第四条 按照“谁需求、谁建设、谁维护”的原则，各

单位负责本单位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主要职责包括：

本单位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

本单位信息系统的信息审核、对外发布；

本单位信息系统的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

第三章 管理规范

第五条 新建、升级信息系统的，根据《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按照信息化项目进行管理。

第六条 信息系统原则上应使用学校二级域名和 IP 地

址。未经学校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学校名义注册互

联网域名、在校外服务器发布信息系统。



第七条 新建信息系统涉及身份认证的，必须使用全校

统一身份认证；已建成的信息系统，要逐步过渡到学校统一

身份认证。

第八条 各单位要明确主管领导和具体管理人员，负责

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和安全管理，人员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时

应及时报信息化办修改备案信息。

第九条 各单位信息系统建设应符合《东北师范大学信

息化应用系统建设技术规范（试行）》、《东北师范大学二级

网站建设标准》等相关技术要求。

第十条 各单位信息系统应建立信息定期更新机制和

信息审核制度，信息须经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对外发布，

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第十一条 学校将定期对各单位信息系统进行监督检

查，不符合学校管理要求的，视其情况限期整改或终止网络

接入。

第四章 安全保密

第十二条 学校根据《教育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

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

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文件要求，对全校信息系统进行等

级评定和等级保护建设。

第十三条 各单位信息系统须严格执行国家安全和保

密法规，杜绝发布涉密信息。

第十四条 各单位信息系统的管理帐号和密码要严格

保密，发现任何非法使用或存在其他风险，应立即处理解决。



第十五条 各单位信息系统涉及的程序编码应符合安

全规范，并按照学校要求部署安全防范措施。发现漏洞、病

毒、木马程序的，应及时处理解决。

第十六条 各单位信息系统须建立数据备份制度，定期

对数据进行备份，遭遇突发情况应及时恢复服务。

第十七条 各单位信息系统须建立信息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并建立有效的监控和防范机制。发生信息安全突

发事件应迅速处理，同时通报信息化办和其它相关部门，学

校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信息化办制订并负责解释，并于公

布之日起施行。


